关于开展2018年研究生国际化培养项目第二轮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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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
2018年国家留学基金委研究生公派留学项目的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我校共有17位研究生成功被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录取。为给予在校研究生（特别是未被留学基金委项目录取的研究生）更多的出国留学机会，进一步推进我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2018年研究生国际化培养项目的第二轮申报工作。
请各单位根据《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专项项目管理办法》（浙工大发【2017】35号，见附件1），认真组织申报。未经申报批准的研究生出国项目，不再列入“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专项经费”的资助范围。本次申报以短期访学为主，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我校注册的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和获得免试推荐资格并被录取为我校非定向硕士研究生的应届本科生。
二、资助类型
1. 短期访学：出国（境）交流3个月及以上；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 国际学术会议：优先资助博士研究生和硕博连读学生，原则上同一个导师同一个会议只能1位学生申请。
三、申请条件
（一）短期访学申请条件
1. 在所在培养层次未享受过本专项项目的资助；
2. 已拿到外方院校的邀请函；
3. 外方院校不予资助；
4. 外语水平应能够顺利开展国际交流，达到外方的语言要求；5. 2018年12月31日前出国（境）项目。
（二）国际学术会议申请条件详见附件1的文件。
四、资助标准
硕士研究生（含被我校录取的推免生）最高资助3个月，博士研究生（含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硕士研究生）最高资助6个月，具体标准详见附件1文件。
五、材料报送
1. 短期访学项目：请各学院于2018年6月26日之前将《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专项项目申请表》（附件2）、《浙江工业大学2018年研究生国际化培养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3）及相关的佐证材料（清单见附件4）一式一份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东教南楼203室），同时将电子稿发送至邮箱：yjspy@zjut.edu.cn。
2. 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学生须于出国（境）开会前一个月提交相关材料纸质版至研究生培养办(东教南楼203室)，所需材料见附件1文件，电子稿发送至邮箱：yjspy@zjut.edu.cn 
六、其他事项
1. 经公示获得资助的学生，请至研究生院网站——国际交流——国际化培养专项——办事指南查看“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国际化培养项目事务办理流程”，办理后续出国（境）前的相关手续。
2. 获资助申请人出国（境）前需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出国（境）交流备案表》（请至研究生院网站——国际交流——出国管理下载）交至研究生院备案，未经备案的视同放弃资助资格，不予报销经费。
联系人：杨细银   电话：0571-8832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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